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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示要求和全国、全省安全防范工作紧

急视频会议精神，依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六部门《关于加强瓶

装液化石油气安全管理的指导意见》（建城〔2021〕23 号）要

求，省应急管理厅决定立即在全省液化石油气及二甲醚生产企业

和有关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（不包含燃气经营企业）开展为期一

个月的安全生产隐患排查行动。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立即对液化石油气及二甲醚生产企业逐一排查生产销售

环节安全风险隐患。重点检查液化石油气及二甲醚生产企业是否

在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依法依规组织生产，是否严格执行安

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，危险化学品生产、储存是否符合安

全规定，是否存在重大安全隐患，是否严格落实重大危险源包保

责任，是否对员工开展安全培训教育，杜绝一切“三违”行为。

企业是否加强销售环节的安全管理，建立销售用户档案，随车发

放“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和安全标签”，是否存在向无危货运

输资质的车辆充装产品和混装超装危化品，是否存在对无资质的

燃气经营企业和个人销售产品。

二、举一反三，迅速对有关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进行隐患排

查。重点检查经营许可范围有“甲烷（天然气、液化天然气）、

液化石油气、丙烷、丁烷、二甲醚”的有关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，

全面检查其与相关企业的购销合同、销售台账，核实其真实用途，

是否做为购入企业的工业生产原料，而非做为燃料用途。检查中，

若发现其经营的“甲烷（天然气、液化天然气）、液化石油气、



- 3 -

丙烷、丁烷、二甲醚”做为燃料用途的，要依法注销其危化品经

营许可范围，对未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的，要依法移交住建等部

门查处。

三、严格落实液化石油气及二甲醚生产企业和有关危险化学

品经营企业的安全监管责任。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加强对液化石

油气及二甲醚生产企业和有关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日常安全监

管。一是加强对取得危化品安全许可证企业的事中事后监管，严

肃查处隐患排查行动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，一经发现，依法予

以处罚，情节严重的，一律责令停产停业整顿，并依法暂扣或吊

销安全许可证。二是严厉打击液化石油气及二甲醚非法违法生产

经营行为，特别是液化石油气及二甲醚生产企业和有关危险化学

品经营企业违规销售行为，以及在液化石油气中违法违规掺混二

甲醚行为。三是严格危化品经营许可管理。市、县应急部门要严

格执行原国家安监总局《关于燃气安全许可有关问题的复函》（安

监总厅政法函〔2015〕227 号）的要求，对申请“甲烷（天然气、

液化天然气）、液化石油气、丙烷、丁烷、二甲醚”等危化品的

经营企业，要严格检查其相关的购销合同，核实是否“用做工业

生产原料，而非做为燃料用途”。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不予许可，

已许可的要注销其经营许可范围；对符合要求的，应在危化品经

营许可证上注明“限于工业生产原料等非燃料用途”。

各市要督促相关生产经营企业和县局 6 月底前完成自查和

全面排查；7 月 15 日前各市完成全覆盖检查，相关生产经营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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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液化石油气生产企业

1.潞安特种溶剂化学品有限公司

2.潞安煤基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司

3.山西润金茂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
二甲醚生产企业

1.山西兰花丹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

2.山西金达气体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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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山西省应急管理厅 2023 年 6 月 23 日印发




